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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三季报的二次问询函 
 

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22 号 
 

 

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前期对你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审查，并发出

三季报问询函（公司部三季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6 号）。现请你

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以下信息： 

前期，你公司违规为供应商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，其中

4.1亿元由于履行担保责任已被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口农商行”）划扣，并形成你公司应收供应

商款项。根据你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披露《关于深圳证券

交易所 2022 年三季报问询函的回复》公告（以下简称“2022年

三季报回函”），截至回函日，前述供应商已不具备偿还能力，且

你公司在对海口农商行相关诉讼一审败诉，但你公司未对违规担

保所涉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。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高度关注，

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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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根据你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披露的《关于深圳证券

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》，2021 年 11 月 14日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

陈娜娜与公司签订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》，拟将位于普宁市的

土地使用权无偿转让予公司，以补偿对外担保可能给公司造成的

损失。同日，实际控制人陈伟雄、陈娜娜出具承诺函，对于前述

土地价值无法弥补的部分，尽量在 2022年 3 月 31日前以现金或

者等额资产偿还。 

根据 2022 年三季报回函，前述土地使用权已为你公司银行

借款提供抵押担保，故暂时无法办理权属变更登记，你公司实际

控制人拟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以现金或等额资产支付公司

3,000万元。你公司认为由于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违规担保事项损

失的弥补承诺尚在履行中，该违规担保的信用损失预期可以收回，

故未对违规担保所涉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。  

（1）根据 2022 年三季报回函，2022 年 11 月 9 日，前述土

地使用权作为你公司 1.96 亿元逾期贷款的抵押担保物，已被揭

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公开拍卖，截至目前拍卖尚未完成。请

具体说明在前述土地使用权已被执行拍卖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实际

控制人于 2023年 4月 30日前以现金或等额资产支付公司 3,000

万元是否足以补偿违规担保给你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，你公司基

于此，未对违规担保所涉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若陈伟雄、陈娜娜未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前述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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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资产权属变更至你公司名下，且未拿出现金或等额资产弥补违

规担保给你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或者若陈伟雄、陈娜娜在 2022 年

12 月 31日前仅以现金或等额资产支付公司 3,000 万元，请分别

说明在前述两种情形下，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时点对违规

担保所涉应收款项应如何计提坏账准备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相关

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3）根据 2022年三季报回函，2021 年 4月，你公司向海口

中院请求判决公司与海口农商行签订的《存单质押合同》无效。

目前，海口中院一审已判决你公司败诉。请结合一审败诉结果、

判断二审胜诉概率的依据，说明你公司未对违规担保所涉应收款

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，是否审慎合理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规定。请律师及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根据公司《2021 年审计报告》，年审会计师无法就公司

实际控制人前述补偿承诺的兑现情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从而出具保留意见。根据 2022 年三季报回函，截至目前实际控

制人用于补偿义务的土地权属转让未能解决，年审会计师仍无法

确定实际控制人前述补偿承诺能否全部兑现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： 

（1）在无法确定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能否全部兑现的情况下，

公司不对违规担保所涉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是否有违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的规定，是否谨慎合理。 

（2）年审会计师确认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能否全部兑现所需

的具体审计证据、相关资料及目前获取前述信息存在的具体障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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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需执行的审计程序。 

（3）结合 2021年 11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作出补偿承诺至今仍

未能履行的情况，年审会计师对公司前述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

备相关会计处理是否提出具体异议，是否存在以“出具保留意见”

代替“要求公司对违规担保所涉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进行准确计

提”，公司是否存在规避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

第 9.3.1 条第一款第二项“净资产为负从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”

的情形。 

3、根据 2022 年三季报回函，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中，包

括向广东南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汕头南华”）预付

款 5,615 万元，向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广厦”）

预付款 4,650万元。你公司已与汕头南华协商达成一致，其将尽

快返还预付款项。你公司于 2022 年 9 月向法院起诉银广厦，要

求其返还 3,150 万元工程预付款，目前法院已受理但尚未开庭审

理。 

请说明向汕头南华支付预付款的付款日期、付款原因、款项

账龄、未及时结算的原因、商定的具体返还日期及未计提减值准

备的原因，并向我部报备相关协议证据，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请结合与银广厦相关诉讼胜诉概率，说明未对相关

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规定。请律师及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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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 年 12 月 12 日 


